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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4-048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森英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森英诺”）HSN002项目成功申报重庆市科技攻关“揭榜挂帅”项目，由华森英诺担任牵头揭

榜单位并于近日获得重庆市科技局的政府补助资金1,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净利润的30.58%，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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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本公告日，上述政府补助已实际收到700万元，另外300万元将在相关项目完成并验收合

格后发放。适时公司将通过定期报告披露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华森英诺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已收到政府补助 700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给项目联合申报单位研发费用，预计将增加

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656万元。具体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数据以公司经审计后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4、风险提示
重庆市科技局相关政府补助资金剩余300万元将在相关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发放，因此存在

验收不合格，公司无法收到剩余补助资金的可能。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有关政府补助的公示；
（二）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4-57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沈阳市和

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市和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沈阳和诚”，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悦城控股集团东北有限公司持有60%股权）2021年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申请人民币11亿元借款；2023年公
司、沈阳和诚与建设银行签订《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对原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余额5.4亿元
展期至2025年12月。公司按60%股权比例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沈阳和诚另一股东
的关联方按40%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沈阳和诚向公司提供反担保。详见
公司于2021年5月22日、2023年06月27日发布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沈阳市和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2023-038）。

近日，公司、沈阳和诚与建设银行签订《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对原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
余额3.62亿元展期至2028年12月。公司在原担保合同基础上，出具《担保意向书》，同意按60%股权
比例继续为期限调整后的贷款本息（本金不超过2.17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沈阳和诚另一
股东的关联方继续按40%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沈阳和诚继续向公司提供
反担保。

2、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2024
年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公司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本次担保生效前后，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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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沈阳和诚注册时间 2020年 9月 27日，注册地点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海路 36-3号 430

室，注册资本为叁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李连辉。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房
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形象策划，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
计、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广告制作，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
品制作（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悦城控股集团东北有限公司持有沈阳和诚60%股权，沈阳业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非公司关联方）持有沈阳和诚40%股权。沈阳和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沈阳和诚经审计总资产 1,176,694,892.48元、总负债 1,100,142,118.10
元、净资产 76,552,774.38元；2023年，营业收入 519,936,607.94元、利润总额-110,217,345.12元、净利
润-122,779,622.07元。截至2024年7月31日，沈阳和诚未经审计总资产1,161,132,488.87元、总负债
1,088,764,090.16元、净资产72,368,398.71元；2024年1-7月，营业收入61,765,415.45元、利润总额-4,
184,375.67元、净利润-4,184,375.67元。

截至目前，沈阳和诚不存在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按60%的股权比例为沈阳和诚向建设银行申请的3.62亿元借款展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 2.172亿元。保证期间至期限调整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沈阳和诚另一股东的关联方亦按40%股权比例为上述借款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继续按60%股权比例为沈阳和诚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项目开发建设

的需要。沈阳和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沈阳和诚另一股
东的关联方亦按其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行为公平对等。公司董事会认为本
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为 1,937,091.35万元，占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139.94%（占净资产的比重为42.02%）。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560,794.35万元，
占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12.75%（占净资产的比
重为33.86%）；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376,297.00万元，占公司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27.18%（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8.16%）。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
2、担保意向书
3、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4-56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关于2022年度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其少数股东重庆昆翔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昆翔”）提供不超过3.89亿元财务资助；于2023年4月26日披
露《关于2023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其少数
股东重庆昆翔提供不超过3.89亿元财务资助；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关于2024年度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其少数股东重庆昆翔提供不超过3.25亿
元财务资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在上述财务资助额度范围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鹏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鹏
域”）、重庆悦致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悦致渝”）分别与重庆昆翔签署借款合同、借
款展期合同。截至目前，合同期限已届满，重庆昆翔尚未归还重庆鹏域 18,760.695万元借款本金及
利息，未归还重庆悦致渝13,721.4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

合同到期后，公司控股子公司已采取积极措施，多次与重庆昆翔沟通协商，敦促其尽快归还借
款，并通过诉讼等方式催收款项，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重庆昆翔控股股东为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具备还款能力。预计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重庆
昆翔的经营情况及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1日、2024年5月9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等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人民币782,000.00万元，具体担保金额、方式、范围、期限等以相关合同约定为准，担保额度可在子公

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3日、2024年5月10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兆驰晶显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晶显”）向中国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将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

3、债务人：深圳市兆驰晶显技术有限公司

4、保证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1,53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

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35,802.20万元，占公司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9.44%，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4-078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发生债务担保事项，现将详情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9月20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空调国际（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调国际上海）向该行申请最高额50000万元贷款本金以及
对应的利息等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2024年9月20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2027年9月20日）起三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揽子新增担保额度事项授权范围之内
（详见本公司2024年6月27日发布的2024-036号公告），因此无需再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空调国际上海成立于1995年4月20日，注册地为上海，注册资本为58906.082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为张永明，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设计、生产车用空调器和加热器（含压缩机）及冷冻、冷藏制
冷机组，销售自产产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空调国际上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空调国际上海最近一年又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空调国际上海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科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404,444,885.36
1,820,964,754.74
583,480,130.62

2023年度（经审计）

2,034,970,238.51
50,838,671.02
42,520,883.25

单位：元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228,781,437.71
1,453,050,447.92
775,730,989.79

2024年1-6月（未经审计）

826,144,853.63
13,200,215.99
12,250,859.17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公司无对外部的担保，全部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截至本

披露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172,344.00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实际相互
担保金额为15,333.63万元。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共计187,677.63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额55.46亿元的33.84%。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的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与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24-030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事项前十大股东
及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23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
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披露董事
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9月2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
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张辛聿

珠海市铭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简帧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帧
非线性择时66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曹建中

珠海横琴新区荣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

杨庆

持股数量（股）

168,414,300
9,150,000
3,000,000
2,410,000
2,260,000
2,232,500
2,204,950
2,173,593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41.58
2.26
0.74
0.60
0.56
0.55
0.54
0.54

9
10

四川海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子华灿 7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袁博文

2,100,000
1,540,000

0.52
0.38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市铭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简帧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帧
非线性择时66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张辛聿

曹建中

珠海横琴新区荣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

杨庆

四川海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子华灿7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袁博文

持股数量（股）

168,414,300
3,000,000

2,410,000
2,287,500
2,260,000
2,232,500
2,204,950
2,173,593
2,100,000
1,540,00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42.33
0.75

0.61
0.57
0.57
0.56
0.55
0.55
0.53
0.39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4-09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湖南辖区2024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湖南辖区2024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

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10月10日（星期四）下午15:30至17:00。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

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1387 证券简称：雪祺电气 公告编号：2024-049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安徽志道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道投资”）函告，获悉志道投资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

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志道投资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30,42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17.11%。本次补充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1、本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志 道
投资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质押数
量（股）

2,880,000

2,88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9.47%

9.4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62%

1.62%

是否为
限售股

首发前
限售股

-

是否为补
充质押

是

-

质押登记
日

2024/9/
23

-

质 押 到
期日

2027/3/
26

-

质权人

浙 江 物
产 元 通
典 当 有
限 责 任

公司

-

质 押
用途

补 充
质押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志 道
投资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30,420,000
30,420,000

持股比
例

17.11%
17.11%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21,360,000
21,360,000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24,240,
000

24,240,
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79.68%
79.68%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3.63%
13.6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
记数量（股）

24,240,000
24,240,00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100.00
%

100.00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6,180,000
6,180,00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00
%

100.00
%

注：志道投资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首发前限售股，故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及“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中限售数量均系首发前限售股。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志道投资在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志道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

冻结或拍卖的情况，且其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

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

3、上述股份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补充质押事项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2903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4-027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环数控”或“公司”）及子公司湖南宇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环智能”）、湖南宇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环精密”）自2024年1月1日至今累

计收到政府补助 1,133.71万元，现汇总披露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主体

宇环数控

宇环数控

宇环数控

宇环数控

宇环精密

宇环精密

宇环智能

——

项目

浏阳失业保险中心扩岗补助

2023年度经济工作先进单位专项政策奖
励

第三届长沙市市长质量奖

湖南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

社保局发放的失业一次性扩岗补贴

小微企业社保补贴

2023年湖南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

补助金额（万元）

0.60

38.00

50.00

1,000.00

0.90
9.21

35.00

1,133.71

收到补助时间

2024年1月

2024年3月

2024年6月

2024年9月

2024年2月

2024年9月

2024年4月

——

来源及依据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就业政策经办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办函[2023 58
号]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浏经工
发[2023 3号]）

第三届长沙市市长质量奖

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 2024年度十大技术攻关项
目资金的通知湘财教指[2024 22号]

长沙县2023年度拟享受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单位公示（第三批）

长沙县小微企业社保补贴公示[202401批次]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3年度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

——

补助形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

补助类别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规定：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

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确定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规定，上述政府补助1,133.71万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1）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

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2）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具体会计处理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三）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收益相关，其中计入公司2024年的当期损益133.71万元，预计将增加公司2024年税前利润总额133.71万元。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

相关会计准则、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的使用和确认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四）风险提示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情况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润科技”）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

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
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合作方
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不含已生效未到期的额度），综合授信额
度项下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及贴现、融资性保函、票据池、信用证、融资租赁、外汇
衍生产品等，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同意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0亿元、公司及子
公司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下（含）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7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3亿元；在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各主体之间的担
保额度可以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对同一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额度
不重复计算；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在年度总授信及担保总额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具体授信及担保事
宜、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公司向子公司、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进
行调剂，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合法授权的代理人办理授信和担保事宜。本
次授权事项的授权期限与本次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议案有效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2024年 5月 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号）、《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号）。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向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人民币3,000万元贷款额度，期限15个月；
同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光电”）与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签署
了《保证合同》，由恒润光电为公司本次申请贷款额度向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任一时点恒润光电向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具
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半导体”）近日与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武汉分行”）签署了《授信额度合同》，万润半导体向广发
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4,000万元的最高额授信额度，其中敞口授信额度2,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
年。同日，公司与广发银行武汉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按持股比例（即90%）为万润
半导体本次申请的敞口授信额度向广发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任一时点公司向广发银行
武汉分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00万元，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同
时，万润半导体其余股东也都按各自持股比例为万润半导体本次申请敞口授信额度向广发银行武汉
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融资和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
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12月13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845,302,544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侨大道2519号万润大厦1201
法定代表人：龚道夷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LED、半导体存储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综合能源服务及广告传媒业务。
公司单体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33,427,625.99
1,344,972,652.14
1,388,454,973.85

2023年度（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13,783,889.47
1,220,118,243.22
1,493,665,646.25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480,122,208.87
-23,037,711.04
-36,245,058.87

371,530,719.25
-75,409,608.76
-53,218,910.57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12月13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二路1号武钢数字大厦9F
法定代表人：花磊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90%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10%股权，系公司一级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半导体存储器业务。
万润半导体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32,055,072.27
97,546,191.35
34,508,880.92

2023年度（经审计）

127,610,683.96
-3,071,902.99
-491,119.08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0
0
0

2022年度（经审计）

0
0
0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恒润光电与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债务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

本金及利息（包括正常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补偿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差旅费用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
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
准。

（二）公司与广发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债务人：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变卖费、过户费、公告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为26.20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4.47亿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8.79%；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保证合同》；
3、《授信额度合同》；
4、《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4-109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含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帝欧家居”）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1月30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

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4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帝王”）、成都亚克力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亚克

力”）、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及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西欧神诺”）、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欧神诺”）、佛山欧神诺云商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云商”）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61,500万元。本次预计担保

额度生效后，公司前期已审议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自动失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农村商业银行”）三水乐平支行签

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佛农商2201高保字2024年第09012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欧神诺

与佛山农村商业银行三水乐平支行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其中所担保债务

的最高额本金（不含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1

担保人

帝欧家居

被担保人

欧神诺

担保权人

佛 山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三 水 乐 平

支行

主债权额度

3,000.00万元

担保合同内容

1、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
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及担保
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
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翻译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鉴定费、拍卖费及其他费
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等。
3、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235,97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8.21%。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42,953.8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5.55%，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1,455.5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4.87%；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公司及欧神诺经销商）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1,498.2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69%。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

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注：对外担保总金额是指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的有效的担保合同的金额，对外担保余额是指公

司及子公司在担保合同项下实际存在担保责任的金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佛山农村商业银行三水乐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股票代码：000752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4-107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重整事项进展

暨收到法院对预重整延期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西藏发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对预重整

事项的进展进行披露。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预重整基本情况

2023年7月25日，公司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拉萨中院”或“法院”）送

达的《决定书》，经债权人申请，拉萨中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

任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具体负责开展各项工作。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3年7月26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到法院预重整决定书及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

公司于2023年8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2023年8月25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77）、2023年9月9日披露

了《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预）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2023年9月27日披露了《关

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90）、2023年10月26日、2023年11月25日、2023年12
月27日、2024年1月25日、2024年2月24日、2024年3月26日、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23日、

2024年6月26日、2024年7月25日、2024年8月24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进展暨收到法院对预

重整延期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8、2023-113、2023-130、2024-009、2024-022、2024-
034、2024-051、2024-076、2024-088、2024-096、2024-103），2024年 3月 16日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预重整相关进展情况

2024年9月24日，公司收到拉萨中院决定书（2023）藏01破申4号，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临时管理人提出西藏发展因历史问题情况复杂，部分债务涉及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延

期，其理由正当。为有效维护企业运营价值，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提高重整效率和效果，决定对西

藏发展预重整延期1个月，即自2024年9月26日延长至2024年10月25日。”

截至目前，公司仍在继续依法配合拉萨中院及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的相关工作，后续，公司将

继续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推进债权审查相关工作，同时进一步配合推进（预）重整方案的完善、优化

及最终确定等工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重整方案尚需取得监管

部门的审核同意及法院批准受理的文件，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

注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

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二）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2024年6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

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3、2024-084）。公司收到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仅为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

关人员的事先告知，本次行政处罚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正式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为准。

（三）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的

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四）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

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

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鉴

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是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24-045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珠海大横琴安居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荣兆业”）于2024年8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珠海大横琴安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居公司”）送达的《广东世荣
兆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安居公司向世荣兆业除安居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拟取得的公司
51%股份以外的所有股东所持有的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发出的全面要约（以下简称“本次要
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 6.19元/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396,455,6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0%。要约收购期限为2024年8月15日至2024年9月13日。

截至 2024年 9月 13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 2024年 8月 15日至 2024年 9月 13日要约收购期间，最终有 497个账户，共
计75,082,674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要约收购涉及股份的清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目前，安居公司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75,082,6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8%，在完成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的公司412,64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51%）股份过户后，安居公司将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7,722,67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0.28%，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要约收购完
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